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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修正案

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

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，根据最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拟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具体如下：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

1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915,321,724元。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915,415,724元。

2
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

为915,321,724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

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

为915,415,724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

3

第三十五条 股东要求查阅、复制有

关材料的，应当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

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应

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

的类别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，公

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

求予以提供。

第三十五条 股东要求查阅、复制前

条所述有关材料的，应当遵守《公司

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规定，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

司股份的类别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

文件，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

东的要求予以提供。连续180日以上

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%以上股份

的股东要求查阅公司或公司全资子

公司的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的，应当

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，说明目的。公

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

簿、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，可能损

害公司合法利益的，可以拒绝提供查

阅，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

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。

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，股东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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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查阅前款规定的材料，可以

委托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

介机构进行。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

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查

阅、复制有关材料，应当遵守有关保

护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

个人信息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4

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拟讨论董事选

举事项的，股东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

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，至少包括以

下内容：

(一)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兼职等个

人情况；

(二)与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与

持股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

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公司其他

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；

(三)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；

(四)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

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

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外，

每位董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

出。

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拟讨论董事选

举事项的，股东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

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，至少包括以

下内容：

(一)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兼职等个

人情况；

(二)与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与

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

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公司

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；

(三)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；

(四)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

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

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外，

每位董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

出。

5

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

散：

(一)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

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(二)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
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

散：

(一)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

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(二)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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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(四)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

或者被撤销；

(五)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，继

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，

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，持有公司

全部股东表决权10%以上表决权的

股东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。

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

应当在10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

(一)项、第(二)项情形的，且尚未向

股东分配财产的，可以通过修改公司

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。依照

前款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

作出决议的，须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

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

过。

(三)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(四)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

或者被撤销；

(五)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，继

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，

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，持有公司

10%以上表决权的股东，可以请求人

民法院解散公司。

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

应当在10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公司有本条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

情形的，且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，

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或者经股东

会决议而存续。依照前款规定修改公

司章程或者股东会作出决议的，须经

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

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
除上述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无实质性内容修改。上述事项尚需提请

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。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告。

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


